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3日印發
案由：本院委員Kolas Yotaka等13人，為落實總統成立「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之承諾，請司法院及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依說明意旨，於期限內完成下列事項：一、請司法院敦促所屬，應依總統之承諾事項，審慎評估並通盤考量人員、交通及資源等因素，建立符合原住民族主體性且具有文化敏感度之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二、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應妥善草擬及規劃原住民族法律中心計畫書，並於一個月內送交本院。三、綜上所述。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總統業於原住民族日承諾旨揭事項，按其裁示，中心成立之目標為緩和法制上原住民族與國家法制之衝突，並朝有益原住民法律諮詢與協助之方向推動。

二、為達上開目標，在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之人員規劃上，該機構之主管應限於原住民身分，且相關工作人員應限於法律專長背景之律師與學者為主；在地點之規劃中，應以服務之對象為主要考量，減少相關交通成本與數位落差。

三、據此，原住民族法律中心之計畫書應具體說明與妥善規劃之事項，如現有體制之業務分工、選址之標準與其交通便利性、現有原民專案之整合、原住民主管還任與內部人員聘任條件、扶助之標準與具文化敏感度案件處理方式以及其預期效應，俾利未來之營運與設置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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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本





臨時提案


臨-090387








40
39

